
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（105）建台懲字第 109 號 

被付懲戒人：林文徹                 年齡（出生日期）：中華民國 47 年 
籍貫（出生地）：臺灣省嘉義縣 
住      址：高雄市苓雅區 
事務所名稱：林文徹建築師事務所 
事務所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 

 

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建築師法之規定，不服屏東縣政府 104 年 5 月 29 日

屏府城管字第 10416283900 號函送之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 104 年 5 月

22 日決議書，以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，依同法第 46 條第 4 款之規定，

處以「警告 1 次」處分，申請覆審，本會決議如下： 

 
主      文 

本案申請覆審駁回，維持原處分。 

 
事      實 

一、依據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 104 年 5 月 22 日決議書事實及理由所載，

被付懲戒人受屏東縣琉球鄉公所委託辦理「100 年度琉球鄉自然資源永

續利用－喪葬設備及殯葬文化改善計畫」設計監造案，本案工程於 101

年 1 月 12 日開工，101 年 1 月 13 日因尚未取得建造執照而停工，101

年 3 月 8 日復工，101 年 11 月 26 日核發建造執照。此 101 年 3 月 8 日

至 101 年 11 月 25 日期間之施工行為屬未經許可並領得執照而先行動

工，已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。本案之建造執照於 101 年 4 月

25 日始提出申請，其檢附之現場照片為尚未施工之狀況（其所註拍攝

日期為 101 年 11 月 14 日），被付懲戒人並簽具拍攝具結書（具結日期

為 101 年 6 月 18 日），該現場照片與上述實際進度明顯不符。被付懲

戒人於申請本案建造執照時，使用不實進度之現場照片，並經具結，

屬簽證不實，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，經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

104 年第一次會議決議，依同法第 46 條第 4 款之規定，處以「警告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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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」處分。 

二、被付懲戒人申請覆審理由略以：  

（一）本案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已竣工，其先行動工之事實已由承造商

完成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，並經屏東縣政府罰鍰，於 102 年 9 月 3

日取得使用執照。 

（二）本案於 101 年 4 月 24 日發生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之先行動工以

後，琉球鄉公所與承造商皆已拒絕退還被付懲戒人簽證原文件，被

付懲戒人於申辯期間所提現場施工照片查有抽換、塗改痕跡乙節，

因未受列席審議委員審認採信，陳報琉球鄉公所所委託（人）為請

求給付事提起民事訴訟之證供相片製作費等原始憑證影本，說明被

付懲戒人確實未有故意使用不實進度之現場照片或為簽證不實之情

事。 

（三）本案自 101 年 2 月 16 日停工期間已未經監造先行履約整地，審查 101

年 3 月 8 日復工案期間，監造作業考量本案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及

監造計畫已於 101 年 3 月 6 日函送琉球鄉公所，但尚未經核准執行；

另鋼筋、預拌混凝土供貨商證明已於 101 年 3 月 6 日送琉球鄉公所，

但尚未經核准採用，僅派現場監工人員配合 101 年 3 月 14 日鋼筋進

場辦理品質取樣（尚未送驗）；被付懲戒人遂配合琉球鄉公所於 101

年 3 月 13 日建議予以同意復工，經琉球鄉公所於 101 年 3 月 13 日

將本案建築圖交付承造商辦理建造執照申請事宜及完成合併審查以

後，遲至 101 年 3 月 20 日發文派監造。此後承造商多次反覆申請停

復工，監造作業皆被迫查報先行動工，但查報結果均未獲琉球鄉公

所函復。 

（四）琉球鄉公所於 101 年 3 月 20 日同意復工施工以後，又因工程契約書

圖辦理變更設計，同意建造執照申請書之書圖也需配合變更，承造

商於 101 年 3 月 27 日申請展延工期 30 天，經監造作業審查並書面

建議琉球鄉公所同意不計工期 30 天，但該所逾期未核覆。嗣後前監

工人員因辦理變更設計期間遭遇該所百般刁難並突然離職，被付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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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人被迫臨時更換現場監工人員，即於 101 年 4 月 30 日查報管理室

柱基礎已完成，而且琉球鄉公所尚未核覆。惟承造商延遲於 101 年 5

月 9 日提送施工日誌自 101 年 1 月 12 日至 101 年 3 月 8 日止；於 101

年 5 月 21 日提送施工日誌自 101 年 3 月 9 日至 101 年 5 月 6 日止；

於 101 年 7 月 9 日提送施工日誌自 101 年 5 月 7 日至 101 年 7 月 1

日止，已嚴重妨礙監造作業進行並無法書面查報有無先行動工情事

或有默許先行動工情事。被付懲戒人遂於 101 年 5 月 15 日自主預防

性現場隨機抽查驗並如實記錄監造日報表及當日施工查驗照片。 

（五）被付懲戒人第一次所提現場照片即未動工以前現場照片。琉球鄉公

所於 101 年 2 月 24 日召集現場會勘施工介面問題，被付懲戒人於 101

年 2 月 24 日派員會勘後已知原地貌地表已清除與掘除並已變更，於

101年3月份左右第二次所提現場照片已符合原地貌地表已清除與掘

除之現況，屏東縣政府核退本案建造執照申請書件以後，被付懲戒

人要求退還全部簽證文件時，遭承造商及琉球鄉公所拒絕並造成本

案文件審核之過失。 

（六）琉球鄉公所於 101 年 3 月 13 日將本案建築圖交付承造商以後，遲於

101 年 3 月 20 日派員監造。被付懲戒人於 101 年 3 月 22 日開始現場

監造作業以後，為補正監造作業紀錄所提報監造日報表，應為被付

懲戒人不可抗拒之事實。而且本案於 101 年 4 月 25 日第一次提送建

造執照申請書件以前，於 101 年 4 月 24 日已違反工程契約第九條第

一項第（三）款規定（含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），顯明懲戒事實及理

由已超出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職權應為自主管理或為預防範圍，致

有侵損被付懲戒人之法定職權及履約權益之事實。 

（七）本案工程於 101 年 3 月 21 日已知管理室及擋土牆高度 H=3.5 公尺之

基礎施工作業範圍重疊並互為施工影響因素，爰按承造商所提施工

計畫無修正施工方式或申請變更圖說，琉球鄉公所未核定執行施工

計畫以前，然已於 101 年 4 月 24 日完成管理室柱基礎（於提送建照

執照申請書件之前 1 日），而管理室柱基礎施工作業範圍內之擋土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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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度 H=3.5 公尺於 101 年 4 月 24 日回填土，即第一次提送建造執照

申請書以前，承造商已違反工程契約第九條第一項第(三)款規定（含

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），有鑑於本工程自 101 年 1 月 13 日至 102 年 8

月 19 日期間，多次反覆停工期間查報擅自施工情事並未獲琉球鄉公

所依約依法妥處，顯明琉球鄉公所涉有默許先行動工，應為被付懲

戒人不可抗拒之事實。 

（八）本案之建築物均已依法申請取得使用執照，故被付懲戒人之事務所

所設計之圖樣及說明書及其他書件，皆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

順利施工完成並符合相關法令規定，方能取得使用執照。故並無違

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之規定。 

（九）被付懲戒人以 104 年 10 月 15 日徹 104 字第 1041015001 號函說明，

因行政作業之疏忽造成檢附與實際工程進度不同之現場照片，確實

沒有意圖以不實相片規避罰款。 

三、屏東縣政府答辯略以： 

（一）就被付懲戒人答辯（略以）「本案……先行動工之事實已由承造商完

成建物結構安全鑑定，並經屏東縣政府罰鍰，於 102 年 9 月 3 日取

得使用執照」乙節： 

1.被付懲戒人所稱承造商已完成建物結構安全鑑定，此與被付懲戒人

是否使用與現場進度不符之照片原屬二事，兩者並無關聯。 

2.屏東縣政府於此案 102 年 4 月 26 日申報「開工」時勘驗現場，發現

其已完工，爰於勘驗紀錄表註記：「申報開工時，已完工」。另於 102

年 8 月琉球鄉公所申請使用執照時，依建築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

及「屏東縣建築案件違反行政裁罰基準」裁罰琉球鄉公所「未按時

申報勘驗」，合計處三階段各新臺幣 3,000 元，共新臺幣 9,000 元之

罰鍰在案。故本案裁罰之時點，係在 102 年 9 月 3 日核發使用執照

時，較被付懲戒人 101 年 4 月 25 日開始申請建照之時間，已落後達

1 年 4 個多月，顯示被付懲戒人所使用不實之照片，已造成本府在審

查建造執照時遭受矇蔽，致未能於審查建造執照時發現其先行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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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並予以罰鍰。 

3.另依「屏東縣建築案件違反行政裁罰基準」所示，上開罰鍰，係因

未依建築法第 56 條規定按時申報勘驗而裁罰。其金額新臺幣 9,000

元與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擅自建造之罰則顯有不同。（依建築法第 86

條第 1 項應為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，本案工程造價為新

臺幣 114 萬 3,450 元。） 

（二）就被付懲戒人答辯（略以）：「本案於 101 年 4 月 24 日發生……先行

動工以後，……被付懲戒人於申辯期間所提現場施工照片查有抽換

痕跡……，陳報琉球鄉公所所委託（人）為請求給付事提起民事訴

訟之證供相片製作費等原始憑證影本，說明被付懲戒人確實未有故

意使用不實進度之現場照片或為簽證不實之情事」乙節： 

1.本案經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檢視申請建造執照原卷，雖該

施工照片有抽換痕跡，惟該抽換後之照片上均已分別蓋有被付懲戒

人事務所及被付懲戒人之大、小印章，顯示該照片抽換後係經被付

懲戒人及其事務所審核並予用印，被付懲戒人不能據此辯稱不知或

免責。 

2.另其所稱琉球鄉公所與承造廠商之民事訴訟，其證供相片製作費等

原始憑證影本，僅能說明承造廠商曾代為拍照，惟該照片拍攝後仍

需送經被付懲戒人核章，並於拍攝具結書簽章具結始能據以申請建

造執照。依據建築師於本案建築基地拍攝具結書所具結之內容：

「一、基地現況照片由建築師（起造人）負責並切結，如有不實及

偽造，應由設計建築師（起造人）負法律之責任。二、拍攝角度應

涵蓋基地全景，並於相片上標示拍攝日期。（如現場拍攝確有實際困

難，得敘明原由不在此限）。三、有先行動工者，以不實之相片規避

罰款，將提報屏東縣政府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。……」此具

結書經被付懲戒人簽名並蓋章，當知使用不實相片之不被允許。故

被付懲戒人自應基於本案設計人之權責，加以核對該照片是否與現

場實際進度相符，並於審核確認無誤後始簽章具結，此理甚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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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付懲戒人辯稱確實未有故意使用不實進度之現場照片或為簽證不

實之情事，惟被付懲戒人依法為本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，本於建築

師之專業，自應詳加監督及審查本案相關申請過程。 

理      由 
一、按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：「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、說明書及其他

書件，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、建築管理

規則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；其設計內容，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

廠商，得以正確估價，按照施工。」另，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

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說明書，應就規定項目為

之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

責。……」為建築法第 34 條所明定。又，本部營建署 101 年 4 月 17

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21492 號函示：「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、說

明書、其他書件及其設計內容，由建築師依建築師法、建築法規定簽

證負責並於申請建築執照時，自應符合上開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，並

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。」以及本部 97 年 7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

0970805651 號函示：「本法（建築師法）第 17 條所稱『其他有關法令』，

係指建築法、建築技術規則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建築管理自治條例或

規則外，其他規定該業務有關設計之圖樣、說明書及其他書件之法令。」

且依屏東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 12 條規定，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現地

現況及四周彩色照片。 

二、次按被付懲戒人於 101 年 4 月 25 日申請本案工程之建造執照前，已知

悉有先行動工之行為，惟仍檢附尚未施工狀況之現地照片，並於建築

基地拍攝具結書簽章，屬簽證不實，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，業經

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查證屬實。又，101 年 5 月 24 日屏東縣政府

辦理建造執照設計建築師書件自主檢查表所示，項次 9 現地照片為辦

理建造執照必須檢附項目，該現地照片備註是否先行動工部分，業經

被付懲戒人檢視結果為符合，並簽名蓋章，足見被付懲戒人確有檢附

與實際工程進度不同之現地照片。另，被付懲戒人亦於 104 年 10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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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徹 104 字第 1041015001 號函自承：「因行政作業之疏忽造成檢附與

實際工程進度不同之現場照片，確實沒有意圖以不實相片規避罰款。」

從而被付懲戒人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甚為明確。 

三、綜合以上情事，本件屏東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決議，以被付懲戒人違

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，依同法第 46 條第 4 款規定處以「警告 1 次」

處分，其處分並無不當。是本案申請覆審駁回，維持原處分。爰決議

如主文 

 

 

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林慈玲 

委員  許文龍 

委員  王榮進 

委員  高文婷 

委員  洪素慧 

委員  邱美育 

委員  陳立夫 

委員  陳銀河 

委員  金以容 

委員  費宗澄 

委員  周  南 

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6 月 2 8 日 

如不服決定，得於決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提

起行政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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